
通扬线(兴化-海陵段)航道整治工程 

竣工环保验收意见 

2025 年 4 月 27 日，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

（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 号），泰州市通扬线航道整治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在

泰州市组织召开了通扬线（兴化-海陵段）航道整治工程竣工环保验收会议。 

参加会议的有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设计单位）、江苏科兴项目管理

有限公司（监理单位）、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监理单位）、南京港航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（施工单位）、江苏天舜交通工程有限公司（施工单位）、中交一航

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（施工单位）、泰州市鑫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桥梁代建单

位）、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环保验收调查单位）、江苏禾美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（验收检测单位）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。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

后）。验收工作组听取了环保验收调查单位的汇报，查阅了环境保护相关资料，

经认真研究讨论，形成如下验收意见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建设地点、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

项目名称：通扬线（兴化-海陵段）航道整治工程。 

建设性质：改扩建。 

建设地点：泰州市海陵区、兴化市。 

建设规模：全长 18.4285km。 

建设标准：全线按照三级航道通航标准建设。 

建设内容：疏浚工程、护岸工程、航标工程、桥梁工程等。 

投资总额和环保投资：本项目为通扬线（运东船闸－海安船闸段）航道整治

工程的一部分。本项目总投资 80358.4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75 万元，占工程实

际总投资的 0.34%。 

（二）工程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 

2011 年 10 月 9 日，取得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通扬线（运东船闸－海安船闸

段）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（苏发改基础发〔2011〕1623 号）；2015

年 3 月 2 日取得《关于通扬线（运东船闸－海安船闸段）航道整治工程环境影响

报告书的批复》（苏环审〔2015〕26 号）；2015 年 6 月 15 日取得《省发展改革委



关于通扬线（运东船闸至海安船闸段）航道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（苏

发改基础发〔2015〕578 号）；其中通扬线兴化至海陵段（以下简称本项目）于

2015 年 11 月 20 日取得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通扬线兴化至海陵段航道整治工程

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苏发改基础发〔2015〕1312 号）。 

本项目于 2016 年 9 月开工建设，2020 年 6 月—2024 年 12 月，各标段陆续

完成交工验收。本项目施工、运营期间无环保投诉、违法或处罚记录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与环评阶段相比，本项目实际建设变动的主要工程量有：水上方减少 10.36

万 m3，水下方增加 88.14 万 m3，回填方减少 15.62 万 m3，围堰方减少 1.05 万

m3，桥梁工程减少 4 座，工程永久征地减少 1057.5 亩，房屋拆迁面积增加 2.621

万 m2。 

对照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知》

（苏环办〔2021〕122 号），本项目属于一般变动，可纳入验收管理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

1、噪声 

通过加强管理，淘汰老旧船舶，禁止船机设备噪声不达标的船舶进入航道从

事运输活动。随着船舶标准化发展和船舶制造水平的提升，船舶噪声逐步降低。

营运期加强沿线绿化的维护，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。 

2、废水 

本项目沿线设置 1 处服务区（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），服务区配备船舶污水

接收装置，船舶含油废水及生活污水均通过船舶自带的污水收集装置收集，在沿

线服务区等由海事部门认可的有资质单位接收安全处置，不在本项目航段排放。 

3、废气 

航道沿线空气扩散条件较好，并在航道两侧绿化，随着运输船舶绿色能源的

实施，进一步减少船舶废气的影响。 

4、生态 

施工期严格控制施工作业带，施工结束后，对施工临时占地进行了及时平整

和恢复。通过落实各种生态环保措施，航道沿线临时占地已得到恢复，植被生长

良好。航道沿线设置了绿化带，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较好。根据本次验收调查生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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